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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天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公告 

 

 

 

湖南天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天雁”或“公司”)子公司湖

南天雁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雁有限”）收到衡阳市人民政府《行政

复议决定书》（衡府复决字[2017]18号），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天雁有限收到了衡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衡府复决字

[2017]18号），主要内容如下： 

被申请人作出的衡规罚字[2017]1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适用依据错误。申请人请求予以撤销，符合法律规定，本机关予以支

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

1目之规定，决定如下： 

1、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衡规罚字[2017]17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2、责令被申请人自本决定生效之日起 6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二、该事项的具体情况 

为解决原湖南江雁机械厂（天雁有限前身，已于 2005年 3月破产清算，历

史遗留事项由天雁有限代管，机械厂破产后的职工由天雁有限接收）职工危房拆

建问题，天雁有限于 2008年 7月份与衡南城镇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现更名为

衡阳晓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晓华公司”）签订《联合建设开发合

同》，对公司代管土地内区域内危房进行改建，以改善破产企业职工居住环境。

合同约定此次建房须在改造拆迁的地段上，由晓华公司负责经济适用房的拆迁、

新建并安置项目内职工和居民，天雁有限除提供建房用土地外，一切建设手续（立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项、规划、报建）及所有拆迁、建设、安置和销售均由晓华公司负责。该项目建

成后，房屋优先用于拆迁区域危房住户安置及满足职工购买经济适用房需求，除

此外天雁有限及公司未获取任何建设或开发利益，亦不承担任何建设和开发风

险。衡阳市规划局以晓华公司在项目过程中未及时办理报建手续向天雁有限和晓

华公司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事件发生后，公司已按通知要求申请行政复议。 

有关事项的详细情况公司已按相关要求披露，详见公司 2017年 12月 15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湖南天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收到城乡规划局行

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26）、2018年 1月 13日在指定媒体

披露的《湖南天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收到城乡规划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事项的补充说明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01）。 

三、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衡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衡府复决字[2017]18号）决定，不

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公司将持续跟进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予以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天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九日 


